
临床医学院各级人员听课制度

教学过程中，学院各级管理干部深入课堂听课是检查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各级教学管理干部了解和掌握教学情况第一手资料的必要手段；是深入

临床教学第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是保证教学

质量的重要措施。为保证我院听课制度的认真贯彻和听课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制定本规定：

一、加强和健全听课制度

（一）学院各级听课人员包括临床医学院书记、院长、教学管理及其相

关学系的领导、带教老师等，要深入教室和课堂了解教学情况。

（二）临床医学院院领导听课不少于 6学时(其中，教学管理办公室主

管院长、学生主管书记听课不少于 8学时)，具体时间根据工作情况自行安

排。

（三）教学管理办公室正、副主任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学时。

（四）系主任、副主任、教学秘书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学时。

（六）带教老师至少保证要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学时。

（五）听课层次包括本科生、留学生等，听课种类包括理论课、见习课、

实验课。

（六）听课后要求填写《宁夏医科大学各级人员听课记录表》。

（七）院领导听课重点在于发现并及时处理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要求应在听课评价表上详细记录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二、听课工作管理

（一）院领导的听课记录表由教学工作办公室发至个人；学系正副主任、

教学秘书、带教老师的听课记录表由各学系打印后发至个人。

（二）教学工作办公室每学期及时对各级人员听课情况进行统计、备档，

并将作为学院、学校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在学期末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级人员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各级人员在听课中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教学工作办公室及相关学系、

任课教师反馈，并帮助解决问题；教学办需及时将各级听课人员提出的意

见反馈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接到反馈意见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给予答复。

（四）系主任、副主任听课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考核项目之一。

（五）管理干部规定的听课时数不计课酬。

（六）院领导听课流程：院领导确定听课时间（至少提前 1天通知）—

—通知教学办管理人员——教学办准备《宁夏医科大学理论、见习教学质

量评价表》，并短信通知院领导具体时间、听课内容、教室等详细信息——

教学办人员陪同院领导听课，并回收听课评价表（领导干部必须亲笔签名）

——教学办人员统计、备档。

（七）其他人员听课流程：确定听课时间（至少提前 1天通知）——通

知本学系教学秘书——学系准备《宁夏医科大学理论、见习教学质量评价

表》，并短信通知听课人员具体时间、听课内容、教室等详细信息——学系

教学秘书回收听课评价表（听课人员必须亲笔签名）——各学系人员统计、

备档，并上交教学办汇总表电子版，纸质版需系主任签字。

（八）教学情况反馈电话：6745304，6744011。


